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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業創造職位計劃：大學畢業生資助項目 

申請須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言 

 

  為紓緩疫情下就業困難的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 撥

款 1,000 萬元，推出「物流業創造職位計劃：大學畢業生資助項目」(「本計劃」)，

以提供誘因及財政援助予物流業界，為有興趣投身物流行業的大學畢業生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 

 

2.  在本計劃下，合資格的物流業相關公司或機構將獲香港特區政府提供每月資

助，以聘請大學畢業生擔任新開設的職位。 

 

負責的政府政策局 

 

3.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負責推行本計劃，並已委聘香港運

輸物流學會作為秘書處，以協助管理工作。 

 

 

本計劃的申請資格 

 

申請者 

 

4.  申請者必須為物流業相關公司或機構，並持有有效的商業登記證 1，以及 

(a) 最近已聘請合資格大學畢業生僱員擔任合資格職位的全職工作，而有關

僱員已於 2020 年 5 月 1 日或之後上任；或  

(b) 正招聘或計劃聘請合資格大學畢業生僱員擔任合資格職位的全職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就非牟利組織或其他相類機構申請者而言，如法例並無規定必須持有商業登記證，則須提交有效

的經營及存續證明，例如公司註冊證明書。如有需要，申請者須按秘書處要求提交補充證明文

件，以供進一步處理申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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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資格大學畢業生僱員及合資格職位的定義，載於下文第 6及 7段： 

 

(I) 合資格大學畢業生僱員 

 

6.  本計劃的合資格大學畢業生僱員必須： 

(a) 在 2018、2019 或 2020 年完成由可頒授學位的香港高等教育院校所提供

的本地學士學位或以上課程的新畢業生； 

(b) 為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居民；以及 

(c) 在申請前累積不多於三年全職工作經驗。 

 

 

(II) 合資格職位 

7. 本計劃的合資格職位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a) 須屬由申請者在不早於 2020年 5月 1日新開設的職位； 

(b) 其入職條件須符合上文第 6 段所述的新畢業生水平；以及 

(c) 其工作性質和職責須與物流有關(見附件 1)。 

 

 

資助金額及期限 

 

8.  就本計劃下批准的每個合資格職位，成功申請者將獲發放每月港幣 5,610 元

的工資資助，為期最多 18 個月。如聘用期少於一個月，所享有的資助將按比例計

算。 

 

 

申請程序 

 

9.  申請表格可於 https://www.cilt.org.hk/en-US/News/Detail.aspx?id=35 下載。索

取或提交申請表格，均無須繳付任何費用。已聘請合資格大學畢業生僱員的申請者

在提交申請時，須填妥申請表格第 1 至 6 部分，並連同各項所需證明文件一併送交

秘書處。 

 

10.  正招聘或計劃聘請合資格大學畢業生僱員的申請者在提交申請時，則須填妥

申請表格第 1、2、3、5及 6 部分，並連同各項所需證明文件一併送交秘書處。申請

者須於秘書處批准申請後的 3個月內完成招聘程序，並於僱員上任後，但不遲於提

https://www.cilt.org.hk/en-US/News/Detail.aspx?i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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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資助發放要求前，填妥及提交申請表格的第 4 部分及各項所需證明文件。如申請

者未能於秘書處發出結果通知書後的 3個月內完成招聘程序，該申請將被視作放

棄。 

 

11.  本計劃將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至 12 月 30日(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或在撥款用

罄前接受申請。申請者須透過電郵( jcs_secretariat@cilt.org.hk)遞交申請。 

 

12.  每位申請者的資助職位上限為五個。申請者只可透過一份申請表格提交所有

申請。如申請者需要為多於五個職位申請資助，申請中的剩餘職位將列入候補名

單，以供日後考慮。所有合資格申請將按先到先得原則處理。逾期提交的申請將不

會受理。 

 

13.  申請者須在電郵標題欄清楚註明「大學畢業生資助項目申請」。為免延誤或

電郵未能成功傳送，如申請者在提交申請後七個工作天內仍未經電郵收到認收通

知，請致電秘書處(電話：2866 6336)查詢。 

 

 

所需證明文件 

 

14.  申請者須於提交本計劃的申請時，一併提交下列證明文件： 

(a) 根據《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發出的有效商業登記證之副本註2，該證

所示的公司名稱須與申請表格上的申請者名稱相同，並在申請當日有

效； 

(b) 招聘程序的證明文件(如招聘廣告)； 

(c) 僱傭合約／聘請書／取錄通知書副本； 

(d) 合資格大學畢業生僱員的香港身份證副本；以及 

(e) 合資格大學畢業生僱員的學歷證明(如正式修業成績表或畢業證書)副

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2 就非牟利組織或其他相類機構申請者而言，如法例並無規定必須持有商業登記證，則須提交有

效的經營及存續證明，例如公司註冊證明書。如有需要，申請者須按秘書處要求提交更多證明文

件，以供進一步處理申請之用。 

 

mailto:jcs_secretariat@cil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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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正招聘或計劃聘請合資格大學畢業生僱員的申請者，如申請已獲批，須於提

交資助發放要求前，向秘書處提交上文(c)至(e)項所述的文件。 

 

16. 已簽署的申請表格及證明文件的檔案格式須為 JPEG 或 PDF，並且須清晰及

完整無缺地顯示相關文件。 

 

 

申請結果 

 

17.  秘書處會以電郵形式，在收到申請後七個工作天內向申請者發出認收通知及

申請編號。至於申請結果及資助發放安排將於稍後盡快通知成功申請者。 

 

 

資助發放及監督 

 

18.  資助將以實報實銷的方式每三個月向申請者發放一次。申請者須向秘書處提

交該名合資格大學畢業生的糧單及強積金供款證明文件副本，作為要求發放資助的

工資證明。申請者在獲發放資助前，或需要按秘書處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秘書

處在收到並信納相關文件後，將以支票形式向申請者發放資助，而支票會郵寄至申

請表格上所提供的郵寄地址。 

 

19.  秘書處將進行隨機抽查及探訪本計劃的申請者及其合資格大學畢業生僱員，

以核實其僱傭狀況。 

 

20.   如有關大學畢業生僱員被解聘／離職，申請者須即時或在不多於五個工作天

內通知秘書處。與這名僱員有關的資助將計算至其離職前的最後一個工作天。如最

後的聘用期少於一個月，所享有的資助將按比例計算。 

 

21.  申請者可另聘一名大學畢業生填補同一職位，並且仍然可於餘下有效期內合

資格獲發資助，惟該名新僱員必須符合上文第 6 段所述的資格。重新招聘程序須於

前受惠僱員終止僱用後三個月內完成。申請者須於替任僱員上任後，但不遲於提交

資助發放要求前，向秘書處提交申請表格的第 4 部分及各項所需證明文件(見上文第

14(c) 至 (e) 段)。 

 

22.  申請者可就該合資格職位的工作性質及職責作出所需調整。然而，有關調整

必須符合上文第 7 段所述的條件。申請者須即時或在五個工作天內通知秘書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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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經修改的申請表格第 4 部分，以供秘書處考慮及審批。相同程序適用於對申請

表格內就合資格職位提供的資料所作出的其他修改。 

 

 

條款及條件 

 

23.  申請及其處理程序，受附件 2 列明的一般條款及條件和私隱政策約束。 

 

 

查詢 

 

24.  如對本計劃有任何查詢，請電郵(電郵地址：jcs_secretariat@cilt.org.hk)或致

電 2866 6336 與秘書處聯絡。 

mailto:jcs_secretariat@cilt.org.hk
mailto:或致電jcs_secretariat@cilt.org.hk
mailto:或致電jcs_secretariat@cil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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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物流相關工作的例子 

以下名單列舉相關要求，但並未盡錄。 

 

 實體貨物物流 

 買賣貨物資金流 

 買賣貨物信息流 

 電子商務設計及營運 

 第三方物流 

 供應鏈網絡設計 

 物流系統 

 物料處理 

 採購 

 庫存管理及營運 

 物流資產管理及營運 

 貨運管理及營運 

 倉儲及配送 

 編排及策劃 

 容量管理 

 供需鏈管理 

 外包 

 供應商表現管理 

 製造策劃 

 輪候系統 

 生產控制及質量系統 

 車隊管理 

 包乘服務 

 聯運 

 貨運 

 物流及供應鏈風險管理 

 綠色物流管理及運營 

 物流及供應鏈技術(包括但不限於射頻識別，物聯網，人工智能，全球

定位系统及採用資訊技術解決方案) 

 物流及供應鏈專業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金融服務，法律服務，保險以及

教育和培訓) 

https://cn.linguee.com/中文-英语/翻譯/货运.html
https://cn.linguee.com/中文-英语/翻譯/全球定位系统.html
https://cn.linguee.com/中文-英语/翻譯/全球定位系统.html
https://cn.linguee.com/中文-英语/翻譯/信息技术.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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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物流業創造職位計劃： 

大學畢業生資助項目(「本計劃」) 

一般條款及條件 

 

1 條款及條件 

 

1.1 本計劃的條款及條件(包括私隱政策和版權及免責聲明) (統稱為「本條款及條

件」)對申請者、其東主、合夥人、股東、董事及授權代表均具約束力。 

 

1.2 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保留隨時修訂本條款及條件任何

部分的權利。申請者同意，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無須就此等修訂對申請者

或任何第三方承擔任何責任。經修訂的條款及條件將立即生效。 

 

1.3 在無損其他條款及條件的情況下，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擁有絕對酌情權，

決定和解釋與本計劃有關的所有相關事宜。 

 

2 責任 

 

2.1 申請者須對其提交的申請(包括申請表格及證明文件)的內容及其所有行為或

遺漏承擔所有風險(包括但不局限於對任何第三者的風險)。申請者必須提供

及提交真實、完整及準確的資料，並只提交一份申請表格。如申請者提供失

實或誤導的資料、誤報或漏報任何資料、資料不全或不正確或不準確、提交

多於一份申請表格，或因任何原因違反本條款及條件，均可導致有關申請失

效、不被接納及／或失去資格。作出虛假陳述、錯誤詮釋或隱瞞事實或提供

虛假文件試圖欺騙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屬刑事罪行，干犯者或因此而被

檢控。 

 

2.2 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保留絕對酌情權於上述情況下拒絕有關申請而無須另

行通知或給予理由，或撤回或拒絕給予任何資助無須給予任何理由，或在其

後發現成功申請者違反本條款及條件的情況下，要求成功申請者歸還任何已

發放的資助(全數或部分)。在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向成功申請者發放資助

後，對成功申請者便不再有任何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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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申請者提供任何失實資料或作出任何虛假聲明，政府保留權利採取適當行

動，包括但不限於拒絕或不批准資助申請或撤銷已獲批准的申請，並追討已

批出的資助及一切有關開支。 

 

3 授權 

 

3.1 申請者現授權： 

 

(a) 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就核對或澄清申請表格及申請者提供的文件(包括

補充資料及文件(如有) )所載的資料，聯絡政府部門或其他相關機構或人

士，以作審批、評估及覆核申請用途，並用以進行監察及統計。申請者

亦同意按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的合理要求，提供補充資料或文件；以

及 

 

(b) 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收集申請者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下所界定的個人資料。使用有關資料與本計劃的條款及條件(包括私

隱政策)內所述的用途有關。 

 

4 適用的法律和司法管轄權 

 

4.1 本計劃目在各方面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規管，並按其詮釋。各方須不

可撤銷且無條件地接受香港法院的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 

 

5 部分無效 

 

5.1 如果法院裁定本條款及條件的任何條文無效或不能強制執行，此等無效性或

不能強制執行性將不會影響其餘條款及條件，此等其餘條款及條件將繼續具

有十足效力及作用。 

 

6 第三者權利 

 

6.1 《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及／或任何司法管轄區的任何

相若法律倘給予或賦予第三者權利，使其可強制執行本條款及條件的任何條

款，則該條例及有關法律明確並不適用，並且本條款及條件沒有條款是或有

意由任何非本條款及條件的當事方的人士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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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免責聲明 

 

7.1 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一概不接受或承擔運房局對任何人(包括申請者、授

權代表或第三者)或財產直接或間接引起或與運房局有關的任何及一切種類

的糾紛、索償、責任、賠償、損失、損害、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法律費用)或

開支，包括： 

 

(a) 因通知結果及收取資助而採取或沒有採取行動；以及 

(b) 申請者與僱員之間的僱傭關係(包括但不限於僱傭合約內條款)；以及 

(c) 申請者違反本條款及條件。 

 

7.2 申請者須就上述一切糾紛、索償、責任、賠償、損失、損害、費用或開支，

向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其董事、僱員、人員、秘書處、相關人士及機構

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作出彌償、持續地作出彌償、使其無須負責及為其辯

護。申請者必須自行承擔一切與申請相關的風險。 

 

8.  私隱政策 

 

8.1 此私隱政策與申請者在申請提交的個人資料有關。提供個人資料(包括但不

限於個人的姓名、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純屬自願，並已獲得有關僱員同

意。申請者必須提供真實、完整及準確的個人資料，以供我們處理本計劃的

申請，否則可能會導致有關申請無效、不被接受及／或取消資格。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8.2 運房局尊重在推行與運作計劃中所提供個人資料的私隱。運房局及／或其秘

書處會確保透過申請表格遞交的個人資料，均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第 486 章)的有關條文處理。申請者提交的任何個人資料，除非獲申請者同

意，否則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只會將申請表格及證明文件內所提供的個人

資料向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在本計劃的運作中所委託或有關聯之機構或人

士披露並被其使用和保留作以下全部或其中任何一項或多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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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處理、查證及批核申請者就本計劃提交的申請、發放資助及退還資助的各項

事宜； 

(b) 協助核對申請者的個人資料，以供處理本計劃的申請及資助； 

(c) 將申請者的個人資料與有關的政府決策局／部門／機構的資料庫進行核對程

序，以作審批、評估、覆核及監察申請之用； 

(d) 通知及處理資助； 

(e) 與協助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執行本計劃有關的所有其他用途；以及 

(f) 進行有關運房局運作和定期檢討的統計分析，而所獲取的統計數據不會以能

辨識資料當事人或任何個人身分的形式公布或提供予第三方人士。 

 

 

保密及資料安全 

 

8.3 為保障申請者的私隱，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會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第 486 章) 的規定，以及按照所收集的個人資料的性質，採取一切合理

的切實可行措施，確保所有個人資料均準確無誤、妥為保存及加以保密，並

會遵照有關法例處理更正及查閱資料的事宜。然而，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

或會為上文「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部分及下文「可能向其他各方披露資

料」部分所列出的用途及情況而披露該等資料。 

 

保存個人資料 

 

8.4 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將因應上述特定的收集資料用途所需，以及按照相關

的法例條文，保存申請中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一段合理時間。在此以後，申請

者的資料將被刪除。 

 

可能向其他各方披露資料 

 

8.5 申請者所提供的資料或會： 

(a) 為審批申請用途而披露予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和他們所指定的機構或人

士； 

(b) 為與有關的政府決策局／部門／機構的資料庫進行核對而披露予有關機構及

／或人士，作審批、評估、覆核及監察申請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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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遵守適用的法律與規例及／或按法律及／或法院命令的授權或規定，披露

予有關各方(包括香港特區政府部門、香港法院及／或在香港／其他地方的第

三方)； 

(d) 披露予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在本計劃的運作中所授權或有關聯的機構及／

或人士，作上文「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部分所列出的用途；或 

(e)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或在其允許的情況下披露。 

 

 

查閱個人資料及查詢 

 

8.6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申請者有權： 

(a) 查詢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是否持有該人屬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 

(b) 在繳付行政費後，索取一份相關個人資料的複本； 

(c) 更正不準確的個人資料；以及 

(d) 確定在個人資料方面的政策及實務。 

 

8.7 有關查閱及／或更正個人資料的要求，須透過電郵(jcs_secretariat@cilt.org.hk)

以書面方式向秘書處提出。 

 

 

9 版權及免責聲明 

 

9.1 本文件所載資料細節時有更新，並僅供參考之用。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

以及與運房局有關聯之機構並不保證或聲明本文件的資料屬完整及準確或為

最新的資料。因本文件或以其內容為依據所引致之任何損失或損害，運房局

及／或其秘書處，以及與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有關聯之機構概不負責。   

 

9.2 本文件所載資料及素材及其相關的知識產權(報刊及雜誌剪報或另有指明者除

外)均屬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及／或與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有關聯之機構

所有，除非事先獲得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與運房局有關聯之機構、報刊

或雜誌或有關方面之明確書面同意，任何人士一律嚴禁於任何媒介以任何方

式及為任何目的複製、分發、轉載或刊登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本文件所載之任

何資料或素材或其他部分，或干擾或擾亂連接本文件的伺服器或網絡。 

 

mailto:jcs_secretariat@cil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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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本文件所載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視為授予屬於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或任何第

三方的任何知識產權的任何許可或使用權。 

 

9.4 本文件提供其他網站或位置的連結，並不表示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或與運

房局及／或其秘書處有關聯之機構對該等網站或位置或其內容予以認同。經

本文件提及或進入之任何網站所登載之一切資料及素材，運房局及／或其秘

書處，以及與運房局及／或其秘書處有關聯之機構概不負責。 

 

10 防止賄賂 

 

10.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向政府人員提供與其職務有關的利益，

即屬犯罪。 

 

 

******完****** 

 


